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2018（FTAAP）能力建構研討會-智慧
財產權」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姓名職稱：曲專員明玉 

              派赴國家：韓國 

              出國期間：107年 6月 26日至 6月 28日 

              報告日期：107年 8月 21日 

 

 

 

 

 

 

 

 



2 

 

 

摘要     

    本次為期一天半的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國際組織或智庫專家，協助各 APEC 會

員的出席代表瞭解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中智慧財產權議題，並分享渠等參與談判或諮

商的經驗及遭遇的挑戰。 

    第一天的研討會係以課程講授方式進行，共有 4場次，議題包括WTO智慧財產權

協定（TRIPS）及各國自由貿易協定（FTA）之重要內容、國際智財權之發展趨勢、FTA

簽署後智財權法律規範之轉變、FTA 智財章的談判準備與執行經驗分享等。第二天則

是分組進行模擬談判，以期與會人員將第一天所學融會貫通，並促進成員間之交流。 

    參與本次研討會有助於對國際智財權的發展與重要議題建立通盤而精要之認識，

並增加國際參與之學習與交流經驗，建議我相關單位未來可多鼓勵年輕同仁參與此類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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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研討會係為協助談判人員及與制定智慧財產權相關政策官員，瞭解雙邊或多邊

貿易協定中智慧財產權議題，特別是藥品專利與地理標示。主辦單位（韓國外交部）

亦邀請相關領域的國際組織或智庫專家，向與會人員分享參與談判或諮商的經驗及遭

遇的挑戰，協助 APEC會員強化對本議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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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 

日 期 時 間 行  程 備  註 

6/26(二) 07:30-11:00 臺灣桃園機場首爾仁川國際機場(ICN) (搭

乘立榮 B7170班機) 

皆為當地時間 

 

6/27(三) 09:00-17:50 第一天研討會 Lotte Hotel Soul 

17:50-20:00 大會歡迎晚宴 Lotte Hotel Soul 

晚間 下榻旅館  

6/28(四) 09:00-12:30 第二天研討會 Lotte Hotel Soul 

12:30-13:30 大會午宴 Lotte Hotel Soul 

19:45-21:25 首爾仁川國際機場(ICN) 臺灣桃園機場(搭

乘長榮 BR159班機) 

皆為當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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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討會內容紀要 

     以下謹按研討會議程順序（議程如附件 1），依序簡述各場次進行情形： 

(一) 第一天研討會 

研討會共分成 4 場次，分別邀請世界貿易組織（WTO）智財權顧問 Wolf R. 

Meier-Ewert、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國際分類與標準組組長 Young-woo 

Yun、韓國智慧財產局檢驗品質確保辦公室主任 Heetae Kim、Lerner David智財事

務所律師 Nahoko Ono及韓國成均館大學法學院教授 Chaho Jung等專家，就涉及

智慧財產權保護之 WTO規定、FTA談判等相關議題進行分享與討論，茲分述各

場次重點如下： 

1. 場次 I（TRIPS協定及近期國際智財權趨勢議題） 

(1) 上半場 

Meier-Ewert顧問首先說明 TRIPS協定所涵括的範圍、保護規範標準、基本原則、

執行條款與爭端解決機制。渠進一步分析與 TRIPS相關之WTO爭端解決案件，

據統計，截至 2017年 11月止，共有 39件WTO爭端解決案件與 TRIPS相關（占

總案件數的 7%），其中所涉議題包含：例外條款的範圍、非歧視原則、執行、

WIPO公約與 TRIPS條文間之適用等。 

(2) 下半場 

a. Yun 組長首先介紹 WIPO 組織及任務，並談到近數十年來智財權在國際間的發

展情形，尤其隨著科技與經濟的快速進步，專利權的授與自 1990年代起亦開始

飛快成長。以 2016年統計來看，中國大陸授與專利權的數量居世界首位，具有

國際重要有影響地位；美國研發人是全世界申請最多海外專利的；韓國則是每

GDP單位中擁有最多專利權的國家。 

b. 科技發展也提高智財權種類的多樣性，並影響國際間資訊交換與系統運作方

式，也因此促進國際標準的調和、加強政府間交流與合作、提升人類與先進機

器智慧的整合等會是未來國際發展的趨勢與重要工作。 

2. 場次 II（FTA簽署後智財權法律規範之轉變） 

(1) 上半場 

a. Kim 主任主要從 2018 年韓美 FTA（KORUS）及 2011 年韓歐 FTA（KOREU）

智財權章之重要內容及後續執行，分享韓國的經驗與作法。2018 年更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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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US，主要增加專利連結制度、刪除未執行專利（non-executed patent）之撤

回條款、新穎性優惠期；另在 KOREU 的部分，由於韓國地理標示（GI）保護

項目遠低於歐盟，韓國為爭取未來可修改附件清單之空間，雙方同意成立 GI工

作小組，處理增加附件清單項目、合作及建議等事項。 

b. FTA 生效後，韓國持續檢視執行情況及發展合作綱領，並透由 IPR 委員會解決

雙方在執行面遭遇之困難。以 2018年韓美 FTA為例，刪除未執行專利之撤回條

款便係檢視 2012年韓美 FTA生效後之執行情形，發現從未有過撤回之案例，繼

續保留此條款將構成過度預防，並對專利權造成不合理之限制。 

c. 另韓國雖目前共對外洽簽了 52個 FTA，數目雖遠超過世界主要貿易國（如美國、

歐盟及日本）但從涵蓋範圍及承諾程度 2項指標檢視 FTA品質，僅有少數 FTA

能同時滿足此 2項指標；此外，中小企業運用 FTA程度遠不及大企業，以及與

FTA夥伴國在農業部門貿易逆差增加等，則為韓國目前仍待克服之挑戰。 

(2) 下半場 

a. Ono律師從日本觀點分享日本智財權保護在 FTA談判中的發展歷程。與韓國不

同，日本在 2002年以前致力於WTO/TRIPS的多邊談判，而非雙邊 FTA，其原

因在於 1970 年代起美日間的貿易摩擦讓日本對雙邊談判存有抗拒，以及國內農

民團體的壓力等。日本政府於 1998年WTO西雅圖部長會議失敗後，才轉變其

貿易政策，開始與新加坡展開磋商，雙方並於 2002 年簽署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EPA）。迄今，日本已簽署的 FTA共有 16個（歐日 FTA已於 2017年 12月簽

署但尚未生效）。 

b. 綜觀此 16 個 FTA 中有智財權相關內容，從僅有少數與 IPR 有關的條文進展到

IPR專章；從以WTO/TRIPS為規範內容到超越WTO/TRIPS保護水準，顯見日

本與他國的 FTA對於 IPR保護在量與質上，都隨時代演進而成長。未來將持續

秉著 3個原則進行 FTA談判：提升專利授權程序的簡化與透明度、加強 IPR保

護、強化 IP執法（IP enforcement）。 

3. 場次 III（FTA之智財權談判中有關 TRIPS-Plus綱領議題） 

(1) 上半場 

Meier-Ewert顧問帶大家瞭解近期 FTA智財權條文的發展情況，先從智財權條文

占 FTA總條文的比重、條文規範方式、所涵蓋的智財權領域等提供概括介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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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 FTA之重要規範條款，如：邊境措施、智財權作為投資資產、不同種類商

標權之保護情形、專利連結、地理標示保護等，闡述其特殊性及意義。 

(2) 下半場 

Ono律師從 TRIPS及 TPP草案條文為基礎，對應觀察不同 FTA之相關規範，並

以日本為例，說明雙邊及多邊協定內容如何影響日本國內智財法之修訂，包括承

認電腦程式應用之可專利性（patentability）、延長專利新穎性優惠期（grace period）

等。 

4. 場次 IV（就 FTA智財章的談判準備與施行之經驗分享） 

(1) 上半場 

a. 談判策略擬定：Kim主任從過去參與韓國政府團隊洽簽 FTA的經驗，分享談判

的準備及談盤過程中面臨的挑戰。韓國係考量經濟效益、夥伴國之準備程度、

區域代表性及在外交與安全利益上與韓國之相容性等因素，選定擬洽簽 FTA夥

伴國；而在擬定談判策略前，韓國團隊會研究夥伴國過去所洽簽之 FTA內容、

其國內法律及當前國際協定發展。進入 FTA內容草擬及雙方磋商階段，韓國會

成立任務工作小組，除進行可行性評估研究外，也廣泛蒐集外部各界意見並整

合相關政府單位。 

b. 對內及對外協調：跨部門組成之談判團隊會依主談人擬定之策略及對手國訴

求，協調各業別之談判目標及底線。對公眾溝通工作方面，除召開公聽會及研

商會議聽取社會各方意見，並向國會報告談判進展外，在美韓 FTA談判過程中

更分別在國會及行政部門中籌組了特別委員會及支持委員會，俾建立及凝聚社

會共識。 

(2) 下半場 

a. Chaho Jung 教授除了分析 2018 年韓美 FTA 的重要內容外（如專利期限延長制

度、專利連結制度及強化賠償等），另說明韓國、日本與中國大陸當前的智財權

法制現況及所面臨的挑戰。此 3 國的智財法律均相似，但規範深度與廣度均不

及歐、美，因此有必要在法制面加強效率及可信度。 

b. Jun教授另指出，倘欲統一中、日、韓的專利法，首先可考慮在專利市場引進評

鑑中心機制，以活化亞洲的專利競爭力。中長期則可以歐盟法制為標竿，推動

簽訂亞洲之區域專利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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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研討會（模擬談判） 

1. 分組討論 

(1) 情境設定 

依大會設定之背景，A、B兩經濟體前已就 FTA智財權章中之 GI保護商擬出相

關原則性協定草案（附件 2），雙方將在此基礎上續行談判。A、B在資源條件、

國內產業及談判目標方面，具有不同條件及考量，概述如次（詳如附件 3）： 

a. 資源條件：A經濟規模較 B先進且大，A經濟體雖然有豐富 FTA談判經驗，且

有諸多技術支援及能力建構計畫可協助其他經濟夥伴發展，但其本身擁有之地

理標示資源卻相當有限。B 則為發展中經濟體，FTA 談判經驗有限，但其國內

正進行重要制度改革，以預備將來能從 FTA談判中取得經濟發展機會。隨著近

期經濟發展，B正面臨大量專利申請案件；另 B擁有豐富 GI資源，尤其是在其

世界級的紅酒、烈酒及農產品等方面。 

b. 談判主要目標：A 經濟體盼 B 經濟體能加速其國內專利審查程序，同時就延遲

審查案件調整專利期限；B經濟體則盼加強 GI之保護，並對加速專利審查及調

整專利期限有所保留。 

(2) 討論情形 

所有成員二分為A組及 B組（分屬於上開二經濟體之談判團隊，本人屬於A組），

A 組先選出俄羅斯代表作為主談人，組員共同討論出優先目標、談判底線、可

讓步方案、談判策略等。A 組認為要求 B 組加速其國內專利審查程序是個沒有

實質承諾的訴求，故擬將調整專利期限作為優先談判目標，並願放寬協定生效

後之措施實施緩衝期間，同時提供 B組技術上援助以提升其國內專利審查效率。 

2. 雙邊模擬談判 

(1) 談判過程 

a. 雙方各自表述對此次談判的期待後，由 A 組先提出盼保留目前草案所有條文之

訴求，惟 B組多次未有正面回應，僅請 A說明國內相關法制，並反覆說明雙方

應提供草案附件所列 GI之足夠保護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致雙方溝通過程數度呈

現膠著狀態。 

b. 在反覆溝通過程中，A 組多次陳述其具體訴求及可接受方案，包括：允諾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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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之 GI只要依 A 之法律被認定為商標，即在 A 境內受商標權保護、在協定

生效實施之緩衝期間，可接受 B 僅於特定產業適用協定規定、同意成立工作小

組、願提供 B加速專利審查之技術協助。 

(2) 談判結果：此次談判歷時約 40分鐘（不含分組討論 20分鐘），雙方未獲具體共

識，僅再次釐清彼此關切議題之細節及交換立場。即便如此，亦收促進相互瞭

解與溝通之效，有助於下回合談判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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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一) 主辦單位的用心籌備反映出韓國在國際經貿事務之積極參與及豐富經驗，韓國講

員就國際智財權發展的觀察與談判實務經驗讓與會代表均受益良多。 

(二) 綜觀出席代表之表現，尤以年輕官員富有積極參與態度及求知精神。建議我相關

單位未來可多鼓勵年輕同仁參與此類研討會，以增加渠等參與國際會議之學習與

交流經驗。 

(三) 「模擬談判」是一相當有創意且可綜合運用所學的演練方式，同時亦可促進參與

人員間的互動與認識，建議未來我方舉辦相關 APEC研討會時亦可參考辦理。 

(四) 本次為期一天半之研討會涵蓋議題多元，主要偏重在建構處理智財權議題之基礎

能力，對於初入門接觸此領域之人員，可藉參與此研討會對國際智財權的發展與

重要議題建立通盤而精要之認識。惟對於智財權談判有相當經驗之官員來說，內

容恐略為不夠深入，此亦為主辦單位在規劃講授內容深淺時的為難之處。另活動

安排相關建議已提供主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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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附件 1：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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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模擬談判之協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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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模擬談判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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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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